教职工退休手续主要采用线上办理的方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退休手续流程。
1.本人在人力资源处主页登录“人力资源信息管理系统”（https://hrm.zju.edu.cn/xtgl/index_initMenu.html?gnmkdm=N98）。在收到退休通知后，请用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密码登录，登录后确认页面右上角“切换角色”为“教职工”。如有问题致电学校信息技术中心87951669咨询。
2.本人点击“退休管理”模块，补充信息（收到通知后尽快完成）。
查看退休时间、核对补充个人信息、选择退休服务校区（请从紫金港、玉泉、西溪、华家池、湖滨校区中五选一，其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教师请选择湖滨校区），并按要求上传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3.本人线上《浙江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确认签名（按手机短信提示）
补充完信息后，查看《浙江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特别需关注社保卡银行帐号信息，签名确认。对申请表内容有疑问联系表内注明的经办人。办理流程2、3遇到技术问题的请联系陈老师18758957662 。
4.校务服务网办理退休手续（退休当月20日起至月底）
一般退休当月20日起，人力资源处在校务服务网发起您的退休手续办理事项，您所在单位、相关职能部门（计财处、总务处、国合处、图书馆、离退休处等）办理线上审核。如有未结清的事宜，您会收到短信或电话通知，请按通知要求尽快处理；如未收到通知，表明已办妥。目前退休证的照片未实现线上处理，请于退休当月25日前将一张二寸近照交至人力资源处资源配置与保障中心（东三教学楼103-9）。
5.本人领取退休证和养老待遇计发表（退休次月）
全部手续办妥后，请您根据离退休处的短信通知到您选择的离退休处校区办公室领取退休证和养老待遇计发（预发）表。离退休处综合办公室电话87951412
如您对《浙江省机关事业养老保险待遇申领表》未签名确认、超期未递交材料、退休离校手续未办妥，将影响养老金领取、退休证制作以及住房公积金的正常提取，感谢您积极配合。 
二、退休待遇发放。
退休时间自退休当月最后一天起算，次月领取养老金。如2024年12月31日退休，2025年1月起领取养老金。养老金分基本养老金和职业年金两笔统一发至经本人确认的社保卡（待遇申领表）。以后换卡、补卡的需及时向离退休处应老师报告，联系电话88273381。
 三、退休后公积金提取。
总务处凭您上传的身份证复印件，统一到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办理支取手续，然后将公积金直接打入您原来的工资卡中，具体以总务处的工作安排为准。欲自行提取者或了解详细支取时间，请与总务处联系，电话：88981002 李老师。
四、退休教职工进出校园、统一身份认证、校园卡使用、退休工号等事宜。
退休教职工统一身份认证可继续按原在职工号登录使用，进出校园及校园卡使用均会绑定退休教职工身份（校园卡后台绑定退休身份后可继续使用原校园卡，如校园卡丢失补办则会使用退休工号）。退休次月均可通过学校统一身份认证账户登入学校财务综合平台，在“高级财务查询-查询工号”处，查询退休工号。
五、浙江大学一次性退休补贴的申请。
如您符合下述情况之一，可填写《浙江大学教职工一次性退休补贴申报表》（一式二份，附一份证明材料）,先由所在院级单位人事工作人员对照原件审核证明材料，并在证明材料（复印件）上签写“此件已经审核”字样及审核人姓名；再请学院分管领导在申报表上签署意见交人力资源处（东三103-9），人资处审核后于次月通过校计财处发到本人原来的工资卡上： 
（1）2014 年 10 月 1 日前已获得省部级以上劳模、先进工作者或中央军委命名的战斗英雄、模范等荣誉称号； 
（2）2014 年 10 月 1 日前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星火奖或省、部级科技奖、成果奖、推广奖的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人员； 
（3）教龄满 30 年的中小学、幼儿教师、护理工作满 30 年的护士等符合原有加发退休费情况的人员。 
一次性退休补贴计算标准为：本人退休时职务职级对应 2014 年 9 月的基本工资标准×增发比例×180 个月。 
六、其他
1.退休手续办理期间请注意短信通知。
2.教职工如在浙江大学工作期间，存在校外单位同时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情况的，需要将重复缴费记录清退完成后才能计发养老待遇；教职工如来浙江大学工作前有过缴纳养老保险的（一般在1992年之后从企业到浙大的）需要将原来的养老保险转入浙大后才能计发养老待遇。请以上情况的教职工尽早查对本人的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并完成清退或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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